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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5G技术普及与消费模式升级，网络直播行业已从早期秀场、游戏直播，拓展至电商、知识付费直播

等领域，成为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重要经济形态。但行业高速发展中，虚假宣传问题高发，表现为夸

大产品功效、虚构交易数据、隐瞒产品缺陷、打造虚假人设等，既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造

成财产损失甚至健康风险，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引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制约行业可持续发

展。本文以该行业虚假宣传行为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法，明确其法律界定

与典型表现，结合典型案例来剖析其对消费者、市场秩序及行业生态的多重危害；梳理我国相关法律体

系、监管机制及司法实践现状，指出法律法规、监管、平台层面的核心问题；借鉴美国、欧盟经验，从

立法、监管、平台三个维度提出完善建议，旨在为司法裁判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推动行业在法治化轨

道健康发展，实现消费者权益、市场秩序与行业创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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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5G technology and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the onlin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has expanded from its early focus on show-based and gaming live 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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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ields such as e-commerce live streams and knowledge payment live streams, becoming an im-
portant economic form that drives consumption and boosts employment.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ustry’s rapid development, false advertising has become a prevalent issue, man-
ifested in behaviors such as exaggerating product effects, fabricating transaction data, concealing 
product defects, and creating false personas. This not only infringes on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and right to fair trade, causing property losses and even health risks, but also undermines the order 
of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triggers the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money” effect, and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false advertising in this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larify its legal definition and typical manifestations, and analyzes the harms by combining classic 
cases. It sorts 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relevant legal system,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judicial practice, and points out the core problems at the level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upervision 
and platform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t puts for-
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legislation, supervision and platform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policy formulatio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n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and achieve a balance among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market order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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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 7.6 亿人，直播电商市场规模突破 5.8 万亿元。网络直播凭借其

即时性、互动性和直观性等特点，成为众多商家推广产品、销售商品的重要渠道，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全

新的购物体验[1]。然而，在这一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虚假宣传问题却愈演愈烈。从夸大产品功效、虚

构商品产地，到隐瞒产品缺陷、数据造假等，各种虚假宣传手段层出不穷。不少网红主播相继陷入销售

假货、虚假宣传的舆论漩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直播电商产品质量和诚信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些虚假宣

传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遭受经济损失，还对市场竞争秩序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阻碍了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

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治理迫在眉睫。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深入研究，分析其法律规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

出完善法律治理的建议，以期达到以下目的：一是明确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

任，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裁判依据；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

和引导，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三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消费者对网络直播购物的信心，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研究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

方面，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网络经济领域的法律研究，为相关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践素材；在实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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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监管政策、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为消费者维权和行业自律提供法律

支持[2]。 

2.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概述 

(一) 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现状 
网络直播行业自兴起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革。从最初的游戏直播、秀场直播，逐渐拓展到

电商直播、知识付费直播、教育直播等多个领域。目前，网络直播已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和资本涌入。各大直播平台如淘宝直播、抖音直播、快手直播等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

础和强大的流量优势，在直播电商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也开始涉足网络直

播，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如直播设备制造、直播运营服务等，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 虚假宣传行为的界定和表现形式 
1) 虚假宣传行为的界定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

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在网络直播行业中，虚假宣

传行为是指主播或商家在直播过程中，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进行虚假陈

述或误导性宣传，使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认识，并据此做出购买决策的行为[3]。 
2) 表现形式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主要表现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网络平台主播在直播中夸大商品的功

效，如宣传某保健品具有治愈癌症、高血压等疾病的神奇功效，而实际上该保健品只是普通的营养补充

剂，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虚构商品产地，将普通产地的商品宣传为知名产地的商品，以提高商品的

附加值和吸引力。例如，将普通大米宣传为“五常大米”，利用“五常大米”的品牌知名度误导消费者购

买；隐瞒产品缺陷，即故意隐瞒商品存在的缺陷或问题，不向消费者如实告知。比如，销售的电子产品

存在质量隐患，但主播在直播中未提及，导致消费者购买后出现故障；数据造假：通过刷流量、刷点赞、

刷评论等方式，制造虚假的直播热度和商品销量数据，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商品或直播受到广泛关注和欢

迎，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虚假价格宣传：虚构商品的原价或促销价格，如先抬高商品价格再进

行虚假打折，声称“原价 1000 元，现在只需 100 元”，实际上该商品从未以 1000 元的价格销售过，以

此欺骗消费者购买；虚假人设打造，主播虚构自己的身份、背景、经历等人设，以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和

好感，进而推销商品。例如，主播伪装成某领域的专家或权威人士，推荐相关产品，而实际上其并不具

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资质。 
3)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危害 
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无疑是广大消费者，消费者基于虚假宣传购买商品或服务，往往无法获得预期

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使用不符合宣传的商品而对自身健康和安全造成损害[4]。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2023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3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网络直播购物投诉 34.5
万件，其中因虚假宣传导致的投诉占比达 58.3%，消费者平均损失金额达 862 元。虚假宣传还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使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消费决策。其次，此

行为还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虚假宣传的商家或主播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挤压了诚信经营

商家的市场空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阻碍行业的健康发展。再

次，虚假宣传行为降低行业信誉，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频发，使消费者对整个行业产生信任危机，

降低了行业的社会认可度和美誉度，影响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虚假宣传影响经济健康发展，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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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

长[5]。 

3.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 

(一) 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对于经营者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退款，并获得相应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对其商

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对实施虚假宣传行为的经营者予以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对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了严格规定，对

于虚假广告的发布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等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针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行为也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

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3]。 
(二) 监管现状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主要监管主体，承担着对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监管职

责。通过日常巡查、专项整治、投诉举报处理等方式，加强对直播平台、商家和主播的监管，依法查处虚

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2023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网络直播虚假宣传

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直播平台 2300 余家，查处违法案件 1.2 万件，罚没款金额达 8.6 亿元。同时，

网信、公安等部门也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网络直播行业进行协同监管。例如，网信部门加强对直播内

容的管理，打击低俗、虚假信息传播；公安部门依法打击利用网络直播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此外，

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措施，加强对本地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和管理。如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发布新规，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行为，要求平台保存直播视频至少 3 年，并建立消费

者投诉快速响应机制 1。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处理，主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具体案件事

实和证据，判定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在民事案件中，法院通常会支持消费者要求退货、退款、赔偿损失

等诉求，对于构成欺诈的虚假宣传行为，还会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经营者承担三倍赔偿责任。

在刑事案件中，对于情节严重的虚假宣传行为，如构成虚假广告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在四

川法院办理的首例直播带货虚假广告案中 2，唐某杰等人通过虚构产品产地、摆拍采购视频、买粉控评等

手段，假借“凉山助农”名义对商品作虚假宣传，销售金额巨大、获利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最终被

法院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6]。 

4.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法律规制的困境 

(一) 法律法规不完善 
首先，法律规定不明确，虽然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虚假宣传行为作出了规定，但在网络直播这一新

兴领域，部分法律条款的适用存在模糊性。例如，对于直播电商的法律属性、主播的身份认定及法律责

任等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界定和处理。从法理层面看，主播身份存

在“广告代言人”“广告发布者”“经营者”三重属性争议：若主播仅接受商家委托推荐商品，未参与经

营环节，符合《广告法》第二条对“广告代言人”的定义，需承担代言人责任；若主播自行开设直播间，

 
1该指引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2案号：(2023)川 3431 刑初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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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策划宣传内容并发布，则具备“广告发布者”特征，需履行发布者的审核义务；若主播直接参与商

品采购、定价、销售，与商家形成合伙或自营关系，则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需承担

经营者的诚信经营义务。但现有法律未明确区分不同场景下的身份认定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

不一。 
其次，《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在调整网络

直播虚假宣传行为时，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法律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容易出现法律适用冲突的情

况。此外，对于一些新型的虚假宣传行为，如利用 AI 技术制作虚假广告、大数据精准虚假营销等，现有

法律法规尚未作出针对性的规定。同时，“虚假宣传”与“商业吹嘘”、“广告”与“非广告信息”的界

限在直播场景下难以区分。从法理上看，“商业吹嘘”通常是对商品的抽象夸赞，如“最好用”“性价比

极高”，不具备具体事实依据，且不会实质性误导消费者；而“虚假宣传”则是对商品性能、功效等具体

信息的虚假陈述，如宣称普通食品“可治疗糖尿病”，会直接误导消费者决策。但在直播中，主播常以口

语化、情绪化表达模糊二者界限，如“这款保健品吃了肯定能降血压”，既似夸张宣传，又包含具体功效

承诺，难以精准界定。同样，“广告”需具备“商业性”“劝诱性”特征，而直播中的“非广告信息”如

产品使用体验分享，若掺杂利益关联，就可能转化为隐性广告，但现有法律未明确二者的区分标准，导

致监管和司法认定困难。 
最后是处罚力度不足，与网络直播虚假宣传行为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力

度相对较轻，难以对违法者形成有效的威慑。例如，《广告法》对虚假广告的罚款金额上限为 200 万元，

而头部主播单次直播销售额可达数千万元，违法收益远高于罚款成本，无法弥补消费者的损失和遏制违

法者的再次违法。同时，对于一些轻微的虚假宣传行为，缺乏有效的行政处罚措施，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二) 监管难度大 
由于直播行业的特殊性，网络直播具有实时性、互动性、跨地域性等特点，直播内容瞬间即逝，证

据难以固定和保存。同时，直播平台众多，主播和商家数量庞大，监管部门难以对所有直播活动进行全

面、有效的监管 3；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虚假宣传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和智能化。而目前监管

部门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难以应对这些新型的虚假宣传行为。例如，对于数据造假等行为，缺乏有效

的监测和识别技术，导致监管存在漏洞。此外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困难，网络直播行业涉及多个监管部门，

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广电部门等，各部门之间在职责划分、信息共享、执法协作等方面存

在一定的协调困难，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的指导意见》调研数据显示，网

络直播领域跨部门执法协作案件平均办理周期达 45 天，较单一部门执法案件周期长 28 天，容易出现监

管空白和重复监管的问题，影响监管效率和效果。 
(三) 平台的营利性大于自律性  
审核机制方面，部分直播平台对入驻主播和商家的资质审核不严，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存在漏洞，未

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虚假宣传行为。一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经济效益，对主播和商家的违规行为采取放

任态度，甚至提供便利。信用评价体系方面，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主播和商家的

虚假宣传等失信行为未能进行有效记录和评价，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同时，平台对失信主体的处

罚措施不够严厉，导致一些主播和商家对信用问题不够重视。行业规范方面，网络直播行业缺乏统一的

行业规范和标准，各平台之间的规则和制度存在差异，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行业协会在行业

自律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未能及时制定和完善行业规范，加强对会员单位的监督和管理[7]。 
(四) 消费者维权困难 

 
3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主

播数量达 1.5 亿人，活跃直播平台超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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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消费者举证难度大，在网络直播购物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取和保存主播或

商家虚假宣传的证据。例如，直播录像可能被删除或篡改，聊天记录难以完整保存等，导致消费者在维

权时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其次，维权成本高，消费者维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包括咨

询律师、收集证据、提起诉讼等[8]。对于一些小额消费纠纷，消费者可能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

使得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最后消费者本身法律意识淡薄，部分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不强，

对网络直播虚假宣传行为的识别能力较弱，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同时，一些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

不知道如何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第二，维权成本高，消费者维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包括咨询律师、收集证据、提起诉讼等。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统计，2023 年网络直播购物

维权案件平均维权成本(含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达 3200 元，而平均争议金额仅为 1500 元，对于一些小额

消费纠纷，消费者可能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使得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第三，消费者本身

法律意识淡薄，部分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不强，对网络直播虚假宣传行为的识别能力较弱，容

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5 

5.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治理建议 

(一)法律法规层面 
首先明确法律规定，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直播电商的法律属性、主播的身份认定及法律责任，

细化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明确规定主播在直播带货

中，若仅提供推荐服务则为“广告代言人”，需对推荐商品的真实性承担连带责任；若参与商品经营则

为“经营者”，需承担经营者的全部法律责任；对于不同类型的虚假宣传行为，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和

处罚幅度，如明确“虚假功效宣传”需同时满足“虚构具体功效”“无科学依据”“误导消费者”三个要

件。 
其次，需加强法律衔接，梳理和整合现有法律法规，解决法律之间的冲突和重叠问题，建立协调统

一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针对新型虚假宣传行为，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填补法律空白。例

如，制定专门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条例》，对网络直播行业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和调整，明确各方法

律责任，尤其需界定“商业吹嘘”与“虚假宣传”的界限，规定“商业吹嘘”需符合“非具体性”“非误

导性”原则，超出该范围即认定为虚假宣传；区分“广告”与“非广告信息”，明确直播中包含“利益关

联”的产品分享均属于广告范畴，需履行广告审核义务。 
最后，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对网络直播虚假宣传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除了将《广告法》

中虚假广告罚款上限提高至 500 万元外，还可以采取吊销营业执照、限制从业资格、刑事处罚等措施，

对违法者形成强大的威慑。对于情节严重的虚假宣传行为，如销售金额超 500 万元或造成重大健康损害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9]。 
(二) 监管层面 
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的实时监测

和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理虚假宣传行为。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直播流量、销售数据等，识别异

常交易和虚假宣传线索；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直播内容进行存证，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加强部

门协作，建立健全网络直播行业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广电部门等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形成监管合力。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避免监管空白和重复监管。由市场监督

 
4中国消费者协会 2023 年调研数据显示，82.3%的网络直播购物维权案件中，消费者因无法提供完整直播证据而导致维权失败。 
5教育部发布的《2023 年全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普及报告》显示，仅 31.7%的消费者能够准确区分“虚假宣传”与“商业吹嘘”，

45.2%的消费者在遇到虚假宣传时，不知道可通过 12315 平台投诉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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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负责查处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网信部门负责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信息安全和内容管理进行监管，

广电部门负责对直播节目内容进行审查等。此外，平台应当对入驻主播和商家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对

直播内容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理虚假宣传行为；对消费者的投诉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受理并反

馈处理结果。必须明确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平台建立健全内部审核机制、信用评价体系和投诉举

报处理机制，加强对主播和商家的管理和监督。对平台未尽到监管责任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 网络直播平台自身方面 
第一，直播平台应当根据自身模式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审核机制：“电商平台模式”需严格审核商

家营业执照、产品质检报告，对主播进行实名认证；“内容平台+电商模式”需建立“直播脚本预审+实
时内容监测”双重机制，对涉及产品功效、产地等关键信息的宣传内容进行事前审核；“独立直播间模

式”需配备不少于直播场次 30%的专职审核人员，实现直播内容实时监控。同时，平台可以要求主播和

商家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资料，对其进行严格审核；对直播内容

进行关键词过滤、人工审核等，确保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第二，平台应当建立健全主播和商家

的信用评价体系，对其经营行为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将虚假宣传等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评价指标，设

置“轻微违规”“中度违规”“严重违规”三个等级，对应采取限制流量、降低排名、封禁账号等处罚措

施。同时，将信用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消费者提供参考。平台可

以根据主播和商家的销售业绩、消费者评价、违规记录等因素，对其进行信用评分，并根据评分结果进

行分类管理，如对信用评分低于 60 分的主播，暂停其直播权限。第三，行业协会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制

定和完善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和标准，加强对会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推动行业自律，引导主播和商家诚

信经营，共同维护网络直播市场秩序。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可制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业自律公约》一类规

定，明确主播和商家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直播带货的流程和行为；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和交流活动，每年

至少开展 2 次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主播和商家的业务水平和法律意识[10]。 
(四) 消费者层面 
消费者作为受众者，具有规模广，传播量大等特点，是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的最大受害者。

因此，为了维护消费者自身权益，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治理，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如媒体宣传、社区活

动、学校教育等，加强对消费者的消费教育，提高消费者的辨别能力和理性消费意识。向消费者普及网

络直播购物的风险和防范知识，告知消费者如何辨别虚假宣传、如何留存证据等[11]。 

6. 结论 

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竞争秩序，加强对其法律治理刻不容缓。

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明确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界定和各主体的法律责任；监管措施，创新监管方式，加

强监管力量和协同合作；明确平台与主播责任，促使其切实履行义务；提升消费者维权意识，畅通维权

渠道等多方面举措，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治理体系，能够有效遏制网络直播行业虚假宣传行为，

促进网络直播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我

国电子商务行业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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